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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三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

 

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3 年第一次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以视频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

4 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4 人，本次会议由独立董事李润生先生主持，会议的召

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等规定。全

体独立董事本着基于客观、独立的立场，对拟提交公司 2023 年第十次董事会会

议的部分议案进行了会前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，具体如下： 

 

一、《关于投资新造 6艘油轮的议案》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新造六艘油轮的项目，是在广泛市场调研基础上，结合

目标船厂造船能力评估、船台可获性、交船期保证等考量因素，通过邀标和竞争

性谈判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公司通过与各方多轮磋商和技术条件、价格形成机制的

比选，充分考虑了外汇、原材料、主要设备风险敞口的统一可比性。经上述流程

和标准认定，我们认为，公司本项关联船厂造船项目，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符

合现行公开市场同类型船舶建造价格水平；商业条款设置符合商业惯例；在可比

方案中较优。基于此，我们认为：本项交易遵循公允、平等、自愿、透明的原则，

造船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股东（特别是中小股东）利

益的情形。 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《关于投资新造 6 艘油轮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

提交公司 2023 年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。请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。 

表决情况：4 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2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一次独立董事

专门会议决议》签署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

黄伟德： 

 

李润生： 

 

赵劲松： 

 

王祖温： 

 

 

2023 年 12月 22日 

 

 

 


